附件1：
岗位职责及任职条件表
	部门
	岗位
名称
	人数
	职级
	岗位职责
	任职要求

	本部纪检监察部
	案件管理岗
	1
	主办
	（1）负责受理关于公司党组织、党员在党性、党风、党纪方面的检举、控告、申诉及建议等问题反映。
（2）负责调查公司党组织、党员违反党纪案件，管理所属单位立案查处的党员违纪案件。
（3）负责受理党员对党纪处分的申诉。
（4）负责组织开展日常监督、专项检查、亏损项目治理等工作。
（5）负责整理案件审查调查方面的材料，案件立卷归档。
（6）负责对公司各级党组织、党员开展日常党纪教育工作。
（7）参与公司纪委重要文件、报告起草，参与公司廉洁从业教育、警示教育、廉洁文化建设和培育工作。
（8）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临时工作。
	（1）中共正式党员。
（2）出生日期在1987年11月1日及以后，年龄在38周岁及以下。
（3）专业不限，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；同等条件下成本管理类、法学类、财务类、审计类等相关专业优先，具备法律、会计、建造师等职业资格证书优先。
（4）集团内部员工报名者，应具备集团所属单位3年及以上工作经历，其中纪检工作经历2年及以上，或者党建、法务、财务、审计、成本管理等相关工作经历3年及以上。
（5）社会公开招聘报名者，应具备累计3年及以上国有企业、政府部门及事业单位工作经验。具备地方纪检监察机关（含派驻机构、巡视巡察机构）2年及以上工作经历；或在公安机关从事侦查工作2年及以上经历；或在检察院从事反贪、反渎、公诉工作2年及以上经历；或在法院从事审判工作2年及以上经历；或在上述机关工作经历累计满2年及以上者优先。
（6）具备案件查办能力优先。
（7）近3年年度考核均为称职（合格）及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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